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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放弃参股公司同比例增资优先认购权暨 

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规定，

我们作为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的《关于放弃参股公司同比例增资优先认购权暨

关联交易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持有国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药财务”）10.9091%股权。

为满足国药财务经营发展需要，提升其金融服务水平，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和

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拟向国药财务实施增资合计 190,000.00 万元。公司基

于长期发展战略规划，同意本次国药财务增资事项，并放弃对国药财务同比例增

资优先认购权。 

本次交易的有关各方均受国药集团控制，构成关联交易。 

2、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征得我们独立董事的事前

认可。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在对该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周斌先

生、刘勇先生、董增贺先生、魏树源先生和李晓娟女士回避了表决，相关审议、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3、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交易的

定价依据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确定，交

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关于放弃参股公司同比例增资优先认购权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21 年 12 月 13 日 

 

 




